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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6_B3_95_c80_566048.htm 1．西周时期的买卖契约称为( )

。 A、契券 B、券书 C、质剂 D、傅别 【答案】 C 【考点分

析】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西周的民事立法。西周的契约

分为质剂与傅别两种形式。其中质剂适用于买卖关系，所谓

“大市以质，小市以剂”。即买卖奴隶、牛马等大宗交易须

使用较长的契券，称“质”；买卖兵器、珍异等小件物品使

用较短的契券，称为“剂”。 【注意】 本题主要注意质剂和

傅别的区别。傅别适用于借贷关系。“傅”即债券，债券一

分为二称“别”，债权人执左券，债务人执右券，债券是债

权债务纠纷审理的凭证。 2．最早规定重罪十条的法典是( )。

A、北齐律 B、开皇律 C、晋律 D、北魏律 【答案】 A 【考点

分析】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时期的

刑事司法制度。“重罪十条”是指直接危及君主专制政权和

统治秩序以及严重破坏封建伦常关系的十种重大犯罪。具体

包括“反逆、大逆、叛、降、恶逆、不道、不敬、不孝、不

义、内乱”等十种犯罪。《北齐律》最早将该十种罪行加以

归纳，置于律首，对之进行严厉处罚：“犯此十者，不在八

议论赎之限”。“重罪十条”将儒家纲常礼教内容引入刑律

，促进了礼与法的结合，也使法律能够更好服务于皇权，因

而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效仿。隋朝时期，“重罪十条”发展为

“十恶”，直至清末的历代封建法典均沿袭该名称。 【注意

】考生注意区别“十恶”与“重罪十条”。 “十恶”正式形

成于隋朝的《开皇律》，是对“重罪十条”继承和发展。“



十恶”在政治性犯罪“反、大逆、叛”前加上“谋”字，重

点打击谋划犯罪，消除其影响。同时谋叛中吸收了投降的内

容，又增加了不睦的内容，从而完善了这一制度。具体包括

：谋反、谋大逆，谋叛、恶逆、不道、大不敬、不孝、不睦

、不义、内乱十种罪行。 3．秦朝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是( )

。 A、刑部 B、大理寺 C、廷尉 D、司寇 【答案】 C 【考点

分析】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秦朝的中央司法机关。秦朝

皇帝掌握最高司法审判权，重大案件往往由皇帝亲自审判和

最后裁决。其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则为廷尉，其长官亦称

廷尉，位于九卿之列。廷尉的职能是处理皇帝直接交办的诏

狱和复查或审理地方移送廷尉的重大疑难案件和上诉案件。

《汉书百官公卿表》载：“廷尉，秦官，掌刑辟。”此外，

秦代最高行政长官丞相和副丞相御史大夫亦掌握一定的审判

权。 【注意】 考生注意对比各朝中央司法机关最高长官的变

化。夏朝中央最高司法官为大理；商朝和西周改称大司寇或

者司寇；秦汉时期中央司法机关最高长官为廷尉；南北朝北

齐时期廷尉改称大理寺，以大理寺卿作为为长官；元朝取消

了大理寺，以刑部作为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兼最高司法行政机

关，以刑部尚书为最高长官；明朝虽恢复了大理寺的设置，

但是已将大理寺降为了慎刑机关。 4．唐朝规定国家机关具

体办事细则的法律形式是( )。 A、律 B、令 C、格 D、式 【

答案】 C 【考点分析】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唐朝的法律

形式。唐朝的法律形式有律、令、格、式四种。律、令、格

、式，互为配合，互相补充，构成了唐王朝完备的法律体系

。律是唐代的基本法典，内容包含了刑事、民事及部分行政

法内容，是国家大典；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



；格则为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

；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，是关于帐籍等表式的行政法规

其名称源于汉代的品式章程，唐代沿用此制，为关于各机关

单位计帐表式的规定，宋代也有式，但明清时定于会典之中

，不再另行定式。 【注意】考生注意掌握中国历史上各个朝

代的主要法律形式发展变化，如汉朝以律、令、科、比为主

要法律形式；唐朝产要的形式为律、令、格、式；宋朝则以

敕、令、格、式为主要法律形式。 5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

部法典是( )。 A、大清律例 B、大清律集解附例 C、大清新刑

律 D、大清律集解 【答案】 A 【考点分析】 此题主要考查的

知识点是清朝的立法概况。《大清律例》于乾隆五年(1740年)

正式颁行天下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成文法典。它以

《大明律》为蓝本完成，是中国传统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，

既体现了汉唐以来确立的封建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制度，

又充分考虑了清朝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特色，在一些具体制度

上对前代法律有所变化发展。《大清律例》的制定，反映了

满族统治者吸纳汉文化、探索统治策略的复杂过程的基本完

成，并成为了清朝的基本法典，后世各朝对之均少修订。 【

注意】《大清律集解附例》颁布于顺治时期，是清朝第一部

成文法典。《大清律集解》颁布于雍正时期。《大清新刑律

》颁布于1911年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专门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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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